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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股東貸款安排 

 

董事會欣然宣布，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交易時間後），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與貸款人訂立了貸款協議，根據該協議，貸款人同意向附屬公司授出本

金總額為人民幣100,000,000元的貸款，其中人民幣5,000,000元於簽署貸款協議

後三個工作日內初步提取。未來提取的款項以所抵押資產的價值為準。貸款

以本公司的公司擔保為抵押，年利率為15％，如果有抵押的資產，則可以減

至10％，並在到期日全額償還。 
 

訂立貸款協議的理由及益處 
 
如本公司在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的中期業績公告中所披露的那樣，本集

團目前正在籌集資金以啟動其自身的研究能力，以開發自己的COVID-19疫苗

和細胞療法新藥，並且本集團正在繼續努力使用長期負債以取代其流動負債

缺口。 為了應對集團的舉措，貸款人願意將貸款授予子公司，以滿足集團即

將來臨的營運資金需求。 

 

董事會認為，貸款人提供貸款的條款較一般商業條款為好，有利於本公司業

務的發展，因此訂立貸款協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否則以下表述具有以下含義： 
 

「董事會」 指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本集團」 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貸款人」 指持有少於5％的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公司一位個人

股東。根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

所信，除成為本公司股東外，貸款人為獨立於本公司

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與本公

司及其關連人士概無關連  

 

「貸款」 指根據貸款協議的條款和條件貸款人授予本公司的貸

款安排 

 

「貸款協議」 指本公司，子公司與貸款人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

訂立的貸款協議 

 

「到期日」 指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子公司」 北京首強創新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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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中平先生、楊保東先生及胡玥玥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馬天福先
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授。 
 

 


